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二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舉 行 。 該

會 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

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國 際 漢 語 教 育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微 創 手 術 臨 床 護 理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3  中 醫 學 進 修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4  醫 療 及 護 理 專 業 人 員 中 醫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5  基 督 教 研 究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健 康 管 理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7  普 通 話 語 言 文 化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( 北 京 )  即 時 生 效  

8  男 性 健 康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9  醫 管 局 醫 務 人 員 中 醫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0  教 育 專 業 普 通 話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1  中 文 教 學 ( 普 通 話 為 授 課 語 言 )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2  幼 兒 教 育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3  國 際 學 校 啟 導 領 才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4  國 際 學 校 中 層 領 導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5  校 長 啟 導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6  教 育 專 業 普 通 話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7  普 通 話 作 為 教 學 語 言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8  中 藥 配 藥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1 9  基 督 教 研 究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0  幼 兒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1  臨 牀 循 證 醫 學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2  健 康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3  中 醫 眼 科 學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4  分 科 課 程 與 教 學 法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5  價 值 教 育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6  醫 療 及 護 理 專 業 人 員 針 灸 學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7  醫 管 局 醫 務 人 員 中 醫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2 8  新 入 職 校 長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9  家 庭 醫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3 0  基 層 醫 療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、 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

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專 業 教 育 心 理 學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與 Cass Business 二 ○ 二 ○ 至 二 一 年 度  



 （ 二 ）  

School, City, University of London 開 設 雙 重 本 科 學 位 課

程  

3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與 IE Business School, 

IE University 開 設 雙 重 本 科 學 位 課 程  

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4  雙 渠 道 雙 語 研 究 文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5  幼 兒 教 育 教 育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6  數 據 科 學 與 政 策 研 究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7  英 文 創 意 寫 作 副 修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

8  專 業 醫 學 傳 訊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七 月  

9  中 醫 營 養 學 高 等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一 月  

1 0  護 理 領 導 及 管 理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三 月  

 

核 准 King’s College London Dickson Poon School of Law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為 法 學

士 課 程 學 生 開 設 修 讀 選 項 。  

 

省 悉 下 列 大 學 學 則 的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由 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起 生 效 ：  

 

（ 一 ） 適 用 於 入 讀 三 年 制 及 四 年 制 課 程 學 生 的 「 全 日 制 本 科 生 總 學 則 」 ；  

（ 二 ） 適 用 於 入 讀 六 年 制 課 程 學 生 的 「 醫 科 本 科 課 程 學 則 」 ；  

（ 三 ） 「 特 別 生 學 則 」 ； 及  

（ 四 ） 「 研 究 生 總 學 則 」  

 

核 准 再 度 批 核 兩 項 自 資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、 擴 大 再 度 批 核 政 策 範 圍 至 最 高 為 資

歷 架 構 第 六 級 的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， 及 將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名 稱 更

改 為 再 度 批 核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專 責 委 員 會 。  

 

接 納 下 列 委 員 會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週 年 報 告 ， 並 由 各 委 員 會 主 席 或 其 代

表 輔 以 口 頭 報 告 ：  

 

 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教 與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本 科 新 生 入 學 委 員 會  

  教 務 會 奬 學 金 委 員 會  

 

核 准 中 國 研 究 中 心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附 屬 於 文 學 院 。  
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學 術 委 員 會 （ 籌 ）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

程 ： 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數 據 科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經 濟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3  金 融 學 哲 學 碩 士 博 士 銜 接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4  高 級 職 場 英 語 文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卓 敏 數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數 學 教 授 陳 漢 夫 教 授 ;  及  

（ 二 ） 卓 敏 生 物 醫 學 講 座 教 授 及 生 物 醫 學 教 授 藍 輝 耀 教 授 。 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九 年 一 月  


